调解笔录
时间：2025年4月25日 15时00分
地点：人民调解平台
审判员：郭玮           法官助理：朱志磊
调解员：国瑞           书记员：杨青源

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身份：
原告：天津俊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梅石路401号F栋101室-42。
法定代表人：林云英，经理。
被告1：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雁路B04-1-101。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菊，女，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2：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东。
法定代表人：王晓华，总经理。
？告知双方,我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调解员国瑞，法官助理朱志磊，书记员杨青源，我们的指导法官是审判员郭玮，双方是否听清？有无异议？是否申请回避？
均：听清楚了，没有异议，我们不申请回避。
？现向当事人双方告知诉讼权利和义务（内容略）。双方当事人是否听清？有无异议?
均：听清楚了,没有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有异议吗？
均：没有异议。
？向双方释明，根据法律规定，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均：清楚。
？现向双方当事人告知调解基本程序和相关事项：
1、立案调解遵循自愿原则和保密原则。
2、调解时，由当事人依次陈述事实、出示证据、发表意见。
3、立案阶段调解期限一般为30天，双方均申请延期的，可延长至60天。听清了吗？
均：听清了。
？双方确认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并确认是否同意采用电子送达方式接收调解书，如同意，提供电子送达地址。
原：邮寄地址为：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梅石路401号F栋101，林云英收，电话是18611001182；同意电子送达，邮箱是375217699@qq.com。
被1：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光华容昌公司，张艳菊收，电话是13366667562；同意电子送达，邮箱是Zhangyanju@bjghrc.com。
被2：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临47号，王晓华收，电话是13683053196；同意电子送达，邮箱是xhwang@relontion.com。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主动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地址进行送达的，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是否听清？
均：听清楚了。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均：同意。
？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经核对无误,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调解协议。现在开始调解。原告陈述起诉事实和理由，并明确诉讼请求。
原：事实理由同起诉书。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72950.06元；2.判令被告在起诉期间按照国家银行标准支付相应的利息，暂估2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发表意见？
二被：认可原告所说基本事实，我同意调解。
？双方举证质证，首先由原告举证。
原：证据1、三方协议，证明尚欠货款金额及事实经过。
？被告质证
二被：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认可。
？被告举证。
二被：没有证据提交。
？下面核实几个问题，双方关系？
原：本案是债权转让关系。
二被：认可。
？双方是否签订合同？如何约定？
原：2024年1月30日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甲方被告1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欠乙方被告2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货款，乙方欠丙方原告天津俊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截止到2023年9月30日尚欠货款金额72950.06元，三方同意乙方将其对甲方享有72950.06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丙方，同时形成丙方对甲方拥有债权共计72950.06元，甲方按照协议直接向丙方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丙方不在向乙方主张债权，甲乙双方剩余欠款另行解决与本案无关。
二被：认可。
？原告与被告2的欠款如何产生？
原：2009年开始我公司长期向被告2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提供钢材货物，供货期间没有签订合同，通过供货单结算，我公司供货后被告2陆续支付货款，截止到2023年4月被告2拖欠货款72950.06元一直未支付（补充证据2023年4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欠款72950.06元、2019年3月和2022年12月开具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方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开票方天津俊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被2：认可尚欠原告货款72950.06元。
？被告1与被告2的欠款如何产生？
被2：被告1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被告2加工制造模具，于2023年3月15日签订《模具委托制造合同》（补充证据合同复印件）合同总金额396000元，被告2履行了合同约定将全部货物运送到被告1指定地点并验收合格，到了付款节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未支付货款，经协商于2024年1月30日签订《三方协议》约定被告1向原告支付货款72950.06元，原告不在向被告2主张债权，被告2不在向被告1主张本案中货款72950.06元债权。
被告1：认可欠被告2货款72950.06元。
？原告主张二被告支付货款的依据？
原：2024年1月30日三方商定签订签订《三方协议》约定被告2将对被告1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由被告1向原告支付货款72950.06元，原告不在向被告2主张债权，我主张由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2950.06元，不再向北京瑞隆祥模具有限公司主张支付。
被1：认可，同意向原告支付货款72950.06元。
被2：认可。
？三方有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原：没有。
被2：我与被告1之间的剩余欠款另行解决与本案无关。
[bookmark: _GoBack]被1：认可，我与被告2之间的剩余欠款另行解决与本案无关。
？是否涉及案外人权利义务？
均：不涉及案外人权利义务。
？截至调解之日有无还款？尚欠多少？
原：截至起诉之日，一直未支付货款，尚欠货款72950.06元。
被1：认可，尚欠货款72950.06元。
被2：认可。
？原告主张利息依据？
原：因为调解协商解决，利息不主张了，自愿放弃。
二被：认可。
？双方陈述一下调解方案？
被1：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天津俊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72950.06元，分3期支付，于2025年5月20日前支付24300元，于2025年6月20日前支付24300元，于2025年7月20日前支付24350.06元。
原：同意。如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未按本调解协议第一项的约定按期足额履行，出现任意一期逾期，则天津俊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有权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二被：同意。
？双方对事实部分还有补充吗？
均：没有。
？双方当事人应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诚信诉讼，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有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其他重要事实，存在不诚信诉讼，造成本调解笔录侵害其他人利益，那么相关权利人可以申请撤销本调解笔录，如果构成妨碍诉讼的，法院将依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否听清?
均：听清楚了,我们当庭所述属实。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调解中心提供调解服务，需收取相关调解费，调解费收取依据参照诉讼费收费办法，经计算金额为812元（该笔费用不支持退还），由谁负担？
原：我清楚调解费的产生依据了，我认为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
被：我清楚该费用产生的依据，同意承担该费用。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天津俊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72 950.06元，分3期支付，分别于2025年5月20日前支付24 300元、于2025年6月20日前支付24 300元、于2025年7月20日前支付24 350.06元；
2、 如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未按本调解协议第一项的约定按期足额履行，出现任意一期逾期，则天津俊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有权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3、 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内容是否听清，有无异议？
均：听清了，没有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本调解笔录是否需要出具调解书?
均：我们要求出具调解书。我们承诺：双方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自愿达成协议，没有恶意串通、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因为该协议内容而给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本调解笔录自双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或捺印后即生效？
均：同意。
？核对笔录无误后签字。
均：好的。
